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14號 

主旨:「藝術後勤 2016 清泉崗公共藝術季」將於本(105)年 10 月 9 日起至

11 月 6 日舉辦，敬請協助宣傳活動訊息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05 年 10 月 4 日中市文視字第 1050022600

號函辦理。 

2. 旨揭活動為臺中市首件計畫型公共藝術，將在清泉崗周邊社區盛大

辦理，內容涵蓋空間裝置作品展、大型公共藝術集體創作、社區藝

術工作坊成果展、論壇、演講、座談會及藝術導覽，敬邀民眾一起

體驗和探索藝術，惠請協助於網站宣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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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 

 

 

 



 


